
上海法学教育风雨史话

□蒋晓伟（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

南洋公学特班学生历经一年

多的法学教育， 对“自由” “平

等” 的民法意识， 以及“国民”

“人权” 的宪法意识有了初步认

知， 面对非正当合理的处罚， 学

生们维权意识迸发并付诸行动，

演绎了载入史册的我国第一次学

生运动。

1902 年 11 月 5 日， 南洋

公学国文教习郭镇瀛到五班上

课， 发现师座上有一只洗净的墨

水瓶， 以为是班上学生嘲讽他

“胸中无墨”， 便严辞追查。 威逼

之下， 五班一学生诬告是学生伍

正钧所放。 13 日， 校方应郭教

习要求， 公告开除无辜学生伍正

钧， 从而引起五班同学的质疑和

反对。 五班学生经过与校长申辩

未有结果， 随即决定集体退学以

示抗议。 临行前， 他们分头去各

班告别， 表示反对这种专制压

迫， 这一行动得到了全体特班同

学的同情。 校长汪风藻获悉后，

不问情由， 宣布开除五班全体学

生。 全校学生问讯大哗， 纷纷表

示强烈不满。 学生当即自行推出

代表与校方交涉， 请求校方收回

成命。 校长“以此示做” 坚决不

允。 这个决定如火上浇油， 更加

引发学生的激愤， 特班学生经议

论， 决定全体退学以示抗议。

至此， 校方骑虎难下， 只得

请广受学生尊敬的特班总教习蔡

元培先生出面调解。 经蔡先生耐

心说服， 学生方同意暂缓行动。

蔡元培当晚前去拜见公学督办盛

宣怀， 但盛宣怀素来就对传播民

主自由思想的蔡元培甚为不满，

以“别有要事” 辞而不见。 全体

学生打好行装， 集合在大操场，

等候最后的答复。 至 16 日上午

十时左右， 仍不见回音， 于是全

体特班学生以班级为序， 高呼 "

祖国万岁 " 的口号， 秩序井然地

走出了南洋公学。 蔡元培先生也愤

而辞职， 随学生一起离校。

学生在离校声明中宣示： “今

日为学校之奴隶， 他日为政府或外

人之奴隶而已， 于我国何裨焉？”

“我国政界顽野已极， 非有改革思

想者殆不得为国民”。 这是经过法

学教育后民权思想的觉醒， 也是对

封建专制的反叛。

这次学潮， 南洋公学两百余名

学生退学， 尽室皆空。 经校长请人

多方劝说、 又去动员了家长， 才有

少数人返回学校， 但退学者仍达一

百四十五人。 蔡元培和学生在“中

国教育会” 章炳麟等人支持下， 随

后成立“爱国学社”， 使退学学生

得以继续学习深造， 并坚持在理工

科课程外开设法律课程。

当时社会进步舆论 《新民丛

报》 《苏报》 等发文， 积极支持学

生正义斗争， 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称此事为“一声霹雳”， “中国革

命之先声”。

□法治报记者 徐慧

同济大学历史悠久， 底蕴雄

厚， 法脉深远， 是中国法学教育的

“老牌” 学校。 学校始于 1907 年德

国医生埃里希·宝隆创办的同济德

文医学堂， 具有深厚的对德合作交

流传统。 同济大学的法学学科依托

学校对德合作交流传统， 以国际法

学科为基础， 在德国法与欧盟法的

教学研究方面形成了鲜明特色和优

势， 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上取得

了显著成果。

深厚的国际化办学传统

同济大学的法学教育最早可追

溯到 1914年，原青岛德华大学法政

科的9名学生随教师一并转到同济

大学直至毕业。1945年抗战胜利时，

同济大学正式成立法学院， 形成了

以大陆法系为主的教学研究体系。

当时， 法学院课程多参照德国法律

教育制度， 甚至相关设施也参照德

国。学院教学仿照德国模式，开设专

题练习班、讨论班，使学生有机会深

入研讨法学主要课程。 非同济附中

学生或非以德文考入法学院者， 须

先入新生院补习德文一年。

当时， 该院教师多有在德国或

欧洲其他国家学习或工作的经历。

该院首任院长胡元义曾于 1937-

1938 年在德国研究民法及司法制

度； 继任院长徐道邻教授为德国柏

林大学法学博士； 代理院长张企泰

作为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曾任

德国波恩及柏林大学法学院研究

员； 其他教师也多为欧洲高校博士

毕业。 同时， 该院还聘请德国籍法

学博士秉格 （K.Bünger）、 娄霖滋

（H.A.Lorentz） 讲授罗马法、 德国

法等课程。

德国法与欧盟法特色优势

深厚的对德交流传统孕育了同

济大学法学院德国法与欧盟法研究

的特色与优势。 1994 年， 同济大

学恢复法律系， 保留以对德交流为

主的国际化教育传统。 1998年与德

意 志 学 术 交 流 中 心 （ 简 称 为

DAAD） 合作在该校中德学院成立

经济法系， 并由德国企业出?设立

多个教席。 2003年学院设立国际法

学科硕士点，除开展国际公法、国际

私法、 国际经济法等传统方向的教

学研究外， 该学科积极整合其他学

科力量， 在德国法与欧盟法的教学

研究方面特色鲜明，优势显著。

学院汇集了一批在德国和欧洲

其他国家取得博士学位的教师。 学

院国际法学科带头人高旭军教授毕

业于德国洪堡大学， 长期从事德国

法教学和研究， 翻译出版的 《德国

?合公司法》 深受学者和学生喜

爱。 学院荣休教授王维达于 1993

年获得德国斯拜尔国家行政学院博

士学位， 其在国内较早开设欧盟法

课程， 并出版 《欧洲联盟法》 精品

教材。 年轻教师中， 王倩副教授毕

业于德国不来梅大学， 杨大可副教

授毕业于德国洪堡大学， 陈洁蕾助

理教授毕业于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

等， 是学院从事德国法与欧盟法教

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此外， 学院还

聘任德国籍的 Peter Ganea 博士为

专任教师， 用德语在学院讲授德国

法。

学院开设了一系列以德国法为

特色的课程组， 涵盖公法和私法，

由留德、 留欧归来的教师与来自合

作单位德国洪堡大学、 康斯坦茨大

学的德国教授共同讲授。 学院每年

邀请 4位德国合作高校教授来校用

德语为学生讲授德国法前沿专题系

列课程， 让学院师生大受裨益。 学

院设立了中德国际经济法研究所、

德国法与欧盟法研究中心、 中意司

法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 开展人才

培养和科学研究。 近年来， 学院教

师用中文和德文出版发表了一系列

德国法著作论文， 如出版的 《德国

当代经济法名著》 系列丛书， 成为

学者和学生研习德国法的经典。

开展中德双硕士学位项目

学院充分发挥学校的全球性校

际联盟?源， 结合学院的对外合作

高校， 以国际法学科为基础， 深根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从 2013 年开

始， 学院与德国洪堡大学、 康斯坦

茨大学建立了中德双硕士学位项

目， 每年双方互派 20 余位研究生

攻读双学位。 该项目迄今已实施 8

年， 共培养 160余名中外学生。 部分

参加该项目的同济学生毕业后继续在

德国攻读博士学位。 学院还与意大利

都灵理工大学建立了跨学科联合培养

硕士项目。 今年， 学院开设“中国法

与国家治理” 全英文硕士项目， 为欧

洲及其他地区的海外留学生提供特色

课程。

学院注重开拓学生的国际视野，

提供到国外学习交流机会。 学院与德

国洪堡大学、 康斯坦茨大学、 海德堡

大学、 波恩大学、 科隆大学， 比利时

根特大学， 法国索邦大学， 意大利佛

罗伦萨大学等多所德国和欧洲其他知

名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 开展互免学

费的短期学习交流。 学院与德国洪堡

大学、 康斯坦茨大学联合举办了 7 届

“中德经济法论坛”； 与法国索邦大学

合作轮流主办“国际暑期班”； 举办

各种涵盖本科生、 研究生多层次的国

际学生论坛。 近年来， 学院全日制研

究生的出国出境交流率维持在 50%左

右。 经过多年的努力， 学院已经建立

了多层次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 涉

外法治人才培养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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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脉深远 秉承对德交流传统
搭建多层次国际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的同济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学科

"?水瓶"事件：载入史册的首次学生运动

重点学科推介

长三角教育一体化法治保障论坛2021年年会举行

建议区域共同立法治理校外教育培训机构
□记者 徐慧

本报讯 5 月 8 日， 由上海市

教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处、 长三角教

育发展政策与法治研究中心、 华东

政法大学联合举办的“长三角教育

一体化法治保障论坛 2021 年年会”

在沪举行。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法制办翟刚

学处长在主旨报告中指出， 近年

来， 教育改革工作受到舆论的广泛

关注， 社会各界对教育法治的诉求

和呼声越来越高。 当前教育法治领

域的重点任务包括 《教育法》 《学

前教育法》 《职业教育法》 《教师

法》 和 《学位条例》 等法律法规的

制定、 修改工作， 此过程也充分展

现了教育立法长期面临的立法?源

稀缺、 立法程序繁杂等困难。

翟刚学表示， 教育立法实践中

遇到的基础问题之一就是教育法律

概念的不明确， 未来的教育法学研

究应把教育法律概念的梳理和分析

作为工作重心之一， 只有把教育法

律概念及其法律关系梳理清楚， 才

能把教育法律制度建构好， 真正为

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提供坚实有力

的法律保障。

在专题研讨环节， 华东政法大

学法律学院特聘副研究员王蒙就

“长三角中小学联合开展‘民法典

进校园’ 倡议” 及活动方案进行了

说明。 长三角教育发展政策与法治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邹荣分享了长三

角地区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方案以

及长三角地区协同开展 《校外教育

培训机构管理条例》 立法的设想，

并比较了长三角三省一市教育行政

部门权责清单的制定和发布情况，

提出了长三角地区“采用相同的权

力清单体系、 统一在政府网站进行

公开” 的构想。

又一位青年学者任法学院院长
华东理工大学宣布法学院院长任免决定
□记者 徐慧

记者从华东理工大学新闻网获

悉， 5 月 7 日， 华东理工大学校党

委发布了关于法学院院长的任免决

定： 任命彭德雷同志为法学院院

长、 党委副书记， 免去张昱同志的

法学院院长、 党委副书记职务。

近年来， 已有多位“80 后”

青年学者出任国内高校法学院院

长， 例如出生于 1980 年 10 月的刘

超教授任华侨大学法学院院长； 出

生于 1980 年 12 月的方乐教授任南

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

公开资料显示： 彭德雷， 男，

1984 年生， 法学博士 （上海交大

与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国家公派联

合培养）。

研究方向为 WTO 与中国，

WTO 争端解决、 贸易政策审议，

贸易救济等。

近年来， 彭德雷相关决策咨询

报告被核心 《内参》 采纳。 先后在

中 英 文 核 心 期 刊 Journal of 

World Trade、 China Economy、

《法商研究》 《法学》 《比较法研

究》 《环球法律评论》 《华东政法

大学学报》 《东方法学》 《国际贸

易问题》 等核心期刊发表中英文论

文近 40 篇， 出版专著 1 部， 主持

国家及上海市省部级课题 6 项。

彭德雷曾获得“安子介国际贸

易论文奖”、 中国法学会 WTO 法

研究会论文一等奖等。

交大法学院举办《刑法修正案（十一）》相关研讨会

探讨证券期货市场的刑法保障
4 月 30 日， “《刑法修正案

（十一）》 实施背景下证券期货市场

的刑法保障” 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交

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成功举办。

上海金融法院副院长肖凯以

《证券纠纷民事审判实践及其对证

券刑事司法的影响》 为题发言， 他

观察到， 上海金融法院受理的证券

民事纠纷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为主， 当前法律适用焦点主要集中

在责任主体、 范围认定及损害赔偿

计算等问题。 肖凯指出， 证券民事

审判中的投?者损失金额， 与证券

犯罪案件刑事程序中的交易量、 违

法所得、获利金额等，具有不同的法

律判断逻辑，如何结合《刑法修正案

（十一）》证券犯罪条款的相关规定，

协调处理刑事追责、 民事赔偿等问

题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

主任胡春健的发言主题是 《证券期

货犯罪检察实务》。 他指出， 司法

机关需要充分领会证券法和刑法联

动修改的意义， 精准打击证券期货

犯罪， 依法进行刑法解释与实质判

断， 压实?本市场中介机构责任，

不断完善证券期货犯罪证明体系。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

林喜芬的发言主题是 《证券犯罪案

件程序法律问题》。 林喜芬教授着

重从侦查前、 侦查阶段、 检察阶段

和审判阶段等角度出发， 就移送标

准界定和追诉标准界定， 通过询问

技巧获得的口供能否作为证据使

用， 认罪认罚制度在证券刑事案件

领域中的适用， 有专门知识的人提

供的意见作为证据采用等程序法律

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度分析。

（徐慧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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